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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方法軟體專利之標的適格性研究

以比較法之研究為中心 

吉玉成  

摘 要 

本文於第 2 部分先就商業方法軟體依軟體系統之架構予以定義，以觀

察其特殊性，並作為發明專利標的適格分析之基礎。第 3 部分則概述商業

方法軟體之施以專利保護，對產業與專利審查實務所造成之影響。第 4 部

分係探討商業方法軟體是否得為發明專利之標的，而依次簡介美國法之規

定與實務見解、日本特許法之規定與特許廳之態度、歐洲專利公約與專利

局之立場，並由我國專利法之規定，論述絕大多數之商業方法軟體專利，

其發明專利之標的適格性乃有欠缺；另就我國智慧財產局所公布之「電腦

軟體相關發明專利審查基準」加以探討，及提出個人淺見，並就智慧財產

局已核准商業方法軟體專利之實例，予以個案分析。第 5 部分則提出個人

對商業方法軟體專利之淺見及對我國未來專利保護方向之芻議，以為結

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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